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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

关于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

天律证 2025 第 03086 号

致：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下称“公司法”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(下称“证券法”)和贵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

则》的规定，以及公司与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天禾”）签订的《法

律顾问合同》，天禾律师出席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(下称“本次股东

大会”)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见证，出具法律意见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，天禾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：

1、公司章程、股东大会议事规则；

2、公司 2025 年 10 月 3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；

3、公司 2025 年 10 月 31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第五届董事会第

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；

4、公司 2025 年 10 月 31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关于召开本次股东

大会的会议通知；

5、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；

6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。

天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，随其他文件一



并报送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并予以公告。

天禾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 163 条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及其他

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经验证，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，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

31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刊登了关于

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。202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，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00 户，共代表股份 310,250,149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679,036,441 股的 45.6897%。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由董事长杜应流先

生主持会议。

经核查，会议通知的公告时间系会议召开时间的 15 日前。

天禾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与会议通知一致，符合我国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
二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

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

1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，共 600 户。其中：

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6户，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东均为

2025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3：00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

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。股东亲自出席的均出示了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凭证；

股东代理人出席的除出示前述文件外，还出示了股东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

明。

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共 594 户。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均获得上海

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认证。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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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所律师。

经验证，上述人员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

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其与会资格合法有效。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符

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合

法、有效。

三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

1、经本所律师验证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东以记名投票方

式对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。

现场投票结束后，公司向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

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。

2、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，以记

名投票方式按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规定程序

对议案进行表决。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

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,9:30-11:30，

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

9:15-15:00。

网络投票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负责统计。

3、全部投票活动结束后，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每项议案的

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并向公司提供了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。

经验证，表决程序和投票方式、计票统计方式符合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四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：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



赞成股数 310,108,809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44％。反

对股数 92,40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7%。弃权股数 48,940

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59%。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》

2.01.关于修订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65,5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5932％。反

对股数 29,121,9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866%。弃权股数

62,6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2%。

2.02.关于修订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65,5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5932％。反

对股数 29,121,9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866%。弃权股数

62,6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2%。

2.03.关于修订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96,4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6031％。反

对股数 29,090,6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765%。弃权股数

63,0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4%。

2.04.关于修订《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69,2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5943％。反

对股数 29,084,6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745%。弃权股数

96,2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12%。

2.05.关于修订《内控管理制度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79,4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5976％。反

对股数 29,084,0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743%。弃权股数

86,6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81%。

2.06.关于修订《对外担保制度》的议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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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成股数 281,083,5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5990％。反

对股数 29,103,5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806%。弃权股数

63,0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4%。

2.07.关于修订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88,2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6005％。反

对股数 29,084,0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743%。弃权股数

77,8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2%。

2.08.关于修订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92,9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6020％。反

对股数 29,084,1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744%。弃权股数

73,0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6%。

2.09.关于修订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的议案

赞成股数 281,090,048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6011％。反

对股数 29,087,061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.3753%。弃权股数

73,04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6%。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》

赞成股数 310,119,009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77％。反

对股数 68,200 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19%。弃权股数 62,940

股，占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04%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《公

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基于上述事实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、召开程序、

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

的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签署页）

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盖章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、副本二份。

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： 刘 浩

经办律师： 陈 明

朱乐乐


